
Ｆ Ｉ
ＮＡ ＮＣ ＩＡ ＬＭＡＲＫＥＴ金融市场

？ａｙｓｏｆ ｔｈｅ ｅｃ ？

ｔ
ｉｍｅ

柳 ｅ

ｉ ｉｎｄ

ｉ〇 ｒｅｄＶ＾Ｘｌｒｒ

ｒｎ ｎ－＾ ＾
＇

ｖ

＂

ｖ

ｂａ
，，ｋ

ｉ^

ｎ ＾＾ｎ ｔ ．

＾ｎ ｔｒｙ ｔｈａ ｔ
－

ｔｈｅ

＂

＾

〇ｎ〇ｍ ｉＣａ
ＩＪｙｆｒ＾；

ｕｓａｎｄ
－

ｔ ／ｉｅ ，ｎ ａｔ
ｒｒｋ

ｍ
ｒｔｓ ｌｃｓａｒｅ ｂ

ｅｈｆｎ上ｉｓ ｉｍｐｒ〇Ｗｎ＾ｔ＾７
－－〇ｍ ｉｃ ｄｙｎ ；ａｍ ｉｒ

Ｂｕ ｓ ｉｒ＾ ｓ ｓ ＾Ｔｒａｎｓ ｔｏｒｍａｔＬｏｎ
ｌａｎｄ■

好Ｌｉ！＾Ｉｆｆ＾ａｎｃｅ義Ｓｍ
ｐ
ａｎｉｆｅｓ

银行系寿险公司的业务转型及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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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王向楠

银行保 险 （ 又称
“

保险银行
”

） 是指银行与保 险公 司之间

进行从销售协议到形成金融集团的各个层次的合作 。 经过２０余年

的发展 ， 中 国 内地的银行保险 已经进入到相互资本渗透及进
一

步

形成金融集团的高级阶段。 截至 ２０ １ ７年末 ， 中 国有７ ２家寿险公司

营业 ， 根据主要股东的行业背景划分 ， 银行系寿险 公司是数量最

多 、 规模最大的
一

类 ， 其市场规模见图 １ 。

本 文分析银行系寿险公司 的业务转型及效果 ， 有如下价值 ：

（
１

） 考察对象本身 的特殊性 。
银行系寿险公司的治理和管理较

为规范 ， 平均经营时间较短
，
各方面经营特点均有明显的股东烙

印
，
使得其发展历程和转型方向有特殊性 。 （

２
）
业务转型 的相

对性。 在时 间上 ， 将 中 国经济进人新常态前后 （ 本文 中分别指

２ ００ ８
？ ２ ０ １ ２年和 ２０ １ ３

？

２０ １ ７年 ） 进行对 比
； 在主体上 ， 将银行

系寿险公司与其他中资寿险公司 和其他外资寿险公司进行对 比 。

（
３

） 业务转型及其效果评价的综合性 。 考察
一

家企业的业务转

型及效果需要综合评价 ， 所以本文从５ 个维度设计了

９个指标考察

业务转型状况 ， 本文从４个维度设计 了 ８个指标考察业务转型效

果 。 为此 ， 本文从保险公司年报 、 行业年鉴 和行业管理机构收集

了近十年 中 国所有寿险公司 的相关数据。 （
４

）
对策建议力求有

前瞻性。 针对每个业务维度的分析结果
，
本文在综合发达国际经

验和预判 中国监管政策走势的基础上 ， 提出对策建议。

图 １ 银行系寿险公司 的市场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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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内地银行保险的发展阶段

本文将 中 国 内地银行保险的 发展分 为四个阶段 。

２０世纪 ８ ０年代末到 ２０世纪末
，
银行保险是银行业务的直接

延伸。 为 了给贷款增信 ，
大型商业银行代理承保工程保险 、 企业

财产保险等险种 ，
以便在借款企业发生灾害事故后仍能够收 回贷

款。

１ ９９ ９
？

２０ １ ０年
，
银行与保险在销 售和股权合作上均快速发

展 。 ２０００年左右 ， 受到 发达 国家金融综合经营 趋势的 影 响 ， 中

国 内地的银 行保险从 销售代理开 始快速发展起 来 ， 银邮 代理渠

道贡献的寿险保 费 占 比在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 １ ０年分别达到 了 ２ ７ ． ３ ５％和

６ ６ ． ５５％ 。 ２００２年 ， 国务 院批准 中信集团 、 光大集团 和平安集团

做为综合金融控股集团试点 。 在此前后 ， 中信集团与英国保诚保

险合资的信诚人寿于２ ０００年成立 ，
光大集团与 加拿大永明人寿合

资 的光大永明人寿于２００２年成立 。 此后 ， 汇丰人寿于２００９年
、 中

邮人寿于２００９年相继成立。 ２ ００ ７年 《关于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

股权 问题的请示文件 》 提出 ，
２００９年 ， 银监会发布 《商业银行投

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管理办法 》 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控股保险公

司的条件和基本要求 。 此后 ，
多家商业银行控股保险公 司 ， 包括

交银康联人寿 （
前身成立于２０００年

，
２０ １ ０年 由交通银行人股并更

名 ） 、 中荷人寿 （前身 成立于２ ００２年
，

２０ １ ０年 由 北京银行入股并

更名 ） 。

２０ １ １

？

２０ １
７年 ， 销售合作受挫而股权合作继续加强 。 ２０ １ ０年

１ １ 月 ，
银监会发布 《迸

一

步加强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合规销售

与 风险管理的通知 》 ， 加之其单独或与保监会联合发布的几个文

件 ， 严格规范和约束 了银行保险销售合作 ， 被业界称为
“

银保新

规
”

。 此后几年 ， 银邮代理渠道贡献的 寿险保费 占 比逐步下调到

５ ０％以下
。
在银行人股保险公司方面 ， 在此期间 ， 建信人寿 （前

身 成立于 １ ９９９年 ， ２０ １ １年 由 中 国建设银行入股并更名 ） 、
工 银安

盛人寿 （前身成立于 １ ９９９年 ，
２０ １ １年 由 中 国工商银行于入股并更

名 ） 、 农银人寿 （前身成立于２ ００５年 ，
２０ １ ２年由 中国农业银行入

股并更名 ） 、 招商信诺人寿 （前身 成立于２ ００３年 ，
２ ０ １ ３年 由招商

银行入股并更名 ） 和 中银三星人寿 （前身 成立于２００５年 ，
２０ １ ５年

由 中 国银行入股并更名 ） 相继成立 。

２ ０ １ ８ 年之后 ，
银行保险深度融合阶段 。 ２０ １ ８年 ３ 月 ，

根据

十三届全国人大
一次会议上发布的

“

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
”

，
组

建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， 整合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职责 ，

并与央行进行了职责调整 。 今后 ， 银行和保险公司将在产品 和市

场行为 、 公司治理 、 资本和偿付能力 、 资金运用等方面面临更为

一致的监管要求 ，
特别是在资本 和偿付能力方面的监管预计将率

先趋 同 。

银行系寿险公司的业务转型状况

销售 渠道 。 （
１

） 进入新常态后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在销售渠

道上 不同 于其他 中 资 和 外资寿险公司 的特点进
一

步强化 。 主要

表现在 ，
银行系寿险公 司 更多地釆 用 了银行邮政代理 （ 占 比从

６９ ．
４％提高到 ８ ４ ． ３％

） ， 而更少采用 了公司直销 （ 占比从２
．

１％提

高到 ２ ． ７％
） 和个人代理 （ 占 比从２ ７

． ３％降低到 ８ ． ４％
） 。 这反映

出 ：
其充分 利用 了银行股东带来的渠道 资源 ， 缓解了 其在个人

代理人 队伍建设上的劣势 。 （ ２ ） 进入新常态后
，
在销售 费用率

上
， 银行系寿 险公司进

一

步降低 （ 从６
． ８％到 ５ ． ３％

） ， 其他 中资

寿险公司 的 几乎没有变化 （ ８ ． ３％ ） ， 其他外资寿险公司略有上

升
（
从 １ ０ ． １％到 １ ０ ． ６％

）
。 这说明 ：

“

银保新规
”

和保险费率市

场化改革加 强 了银行系 寿 险公司在交 易成本上的优势 ， 而对其他

外资 寿险公司 尤其不利 。

产品类型 （见表 １ ） 。 （ １ ） 产品的承保责任方面 。 进入新常

态后 ， 银行系 寿险公司的新型寿险 占 比大幅提高 ，
而意健险占 比

大幅下降 ， 这说明 ？
． 产 品结构更向理财投资型转变 。 整体上看 ，

表 １ 三类寿险公司的产品类型 （％ ）

按承保责任分 ｜
人

Ｉ 按期限 结构分

Ｉ 意健险 个人
丨

面体ｔ薪签保单 Ｉ

往两被单
２０ １ ３ － ２０ １ ７

年 Ｉ

银行系 ５０ ． ０ ２ ２ ．

６ ２ ７ ． ５ ９ ７ ． ５ ２ ． ５ ７ ９ ． ９ ２０ ． １

其他中 资 ４９ ． ７ ２２ ． ４ ２ ７ ． ８ ９ ７ ． １ ２ ． ９ ５２ ． ４ ４ ７ ． ６

其他外资 ４９
．

９ ２ ２
．

４ ２７
．

７ ９２
．

７ ７
．

３ ４３
．

３ ５６
．

７

２００８

－

２０ １ ２ｄ

银行系 ４９
．

９ ３
．

１ ４７
．

３ ９ ７
． ５ ２ ．

５ ７ ４ ．

３ ２５ ． ７

其他中 资 ４９
．

７ ５
．

２ ４５ ６ ９ ７
．

４ ２
．

６ ６４
．

８ ３５
．

２

其他外资 ４９
．

９ ９ ．

３ ４０
．

８


９０ ． ６ ９ －

４ ５０
．

６

４９ ． ４

注 ： 报告的为各指标的中位数 ． 下表同 。 新型寿险包 括分红 寿险 ． 投资连接寿

险和万能寿险 。
２０ １ ７年之前的数据 整理自历年的公司年报 ．

２０口年 的数据来 自

行业 管理机构的相关统计 ． 下文 同 。

表 ２ 三类寿险公司 的成本结构

各项成本 占比 （％ ）

遞款＾
丨

死
＂

伤！吞铪付
Ｉ

满期给＃｜

牟金给付
丨

红利支却

２０ １ ３

－

２０ １ ７年

银行系

其他中 资

其他外资

１ ３
．

２

６
．

９

１ ６
．

２

５
．

７

８
．

４

８
．

２

５ ２
． ３

５９
．

５

３６
．

８

７
．

５

９
． ４

２４
．

７

２ １ ． １

１ ５ ． ５

１ ３
． ９

２００８ 

—

 ２０ １ ２年

银行系 ２ ０
．

６ １ ２
．

７ ３５
．

５ １ ０
．

３ ２０
．

６

其他中 资 ８
．

８ ９
．

８ ５４
．

９ １ ０
．

６ １ ５
．

７

其他外资 ２６
．

２ ８７ １ １
．

１ ３８
．

０ １ ５
．

８

８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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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系寿险公司 与 其他 中 资或外资 寿险公 司 的产品结构类似 。

（ ２
） 产品的投保人类型方面 。 进人新常态后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

的投保人结构几乎没有变化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和其他中资寿险公

司的个人业务 占比低于其他外资寿险公司 ， 这说明 ： 银行 系寿险

公司 向 公众销售产品的能力较强 ， 而银行股东 并不能直接带来 多

少业务 （更多表现为 团体业务 ） 。 （ ３ ） 产品的期限结构方面 。

进人新常态后 ，
其他中 资和其他外资寿险公司的新签保单保费 占

比分别下降了
１ ２ ．

４个和 ７ ． ３个百 分点 。 然而 ， 银行 系寿险公司 的

新签保单保费的 占 比在进人新常态后上升了 ５ ． ６个百分点 ， 银行

系寿险公司 新签保单的保 费占 比显著高于其他中 资和其他外资寿

险公司 。 这说明 ： 面对利率市场化和保险费率市场化带来的竞争

压力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更加 倚重短期险业务 和趸交型保费业务 。

收人结构 。 进人新常态后 ， 银行系 寿险公司收人来 自 承保业

务 的比重稍有降低 （ 从８ ８
．

５％到 ８６
． ６％

） ， 而来 自 于投资收益的

比重稍有提高 （从 ８ ． ６％到 １ ２ ． ２％ ） ， 但变动幅度小于其他 中资寿

险公司 （从８ ３ ． ４％到 ７４ ． ７％和从 １ ５ ． ６％到 ２４ ． １％
） 以及其他外资寿

险公司 （从８２ ． ７％到 ７９ ． ７％和从 １ ４ ． ５％到 １
８ ． ９％

） 。 这说明 ：
与发

达国 家和地区的保险业发展经验相 同 ， 中 国保险业整体上有更倚

重投资收益的趋势 ， 但是银行系寿险公司在这方面的转型较保险

行业整体而言偏慢 。

成本结构 （ 见表２ ） 。 进入新常态后 ，
银行系寿 险公司 的满

期给付在成本中的 比重上升 （ 从３ ５ ． ５％到 ５ ２ ． ３％
） ， 相应地 ， 赔

款 、 死伤医疗和年金的 支出下 降 。 这是 由于 ？

． 其销 售的 中短存

续期产品进人了给付期 ＜而保单红利支出 的 占 比略有上升 ， 即其

进
一

步依赖于提供保单分红 （类似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 ） 的 寿险产

品 。 此外 ， 银行系 寿险公司的赔款支出在成本中 的 比重较高 ， 这

反映出其提供保障的期限较短。

地理布局 。
（ １ ）

三大区域保 费贡献方面 。 进人新常态后 ，

银行系寿险公司的保费收人在东部 、 中部和西部分布 的均衡程度

显著提高了 ， 而其他中资和其他外资寿险公司的变化很小 。 这反

映出 ： 银行系寿险公司的 成立时间相对短 ， 机构铺设还处于快速

推进期 ， 今后将更多 向 中西 和西部地区开展业务 。 （ ２ ） 在平均

分支公司数 目方面 。 进人新常态后 ，
银行系寿险公司每家平均的

省级分支机构从６ ．
５家增加到 １ ４ ． ５家 ， 每家平均的地级分支机构

从 １ ５家增加 到 ７ ０家 ， 目前机构数已经接近其他 中资 寿险公司 ， 后

者每家平均的省级分支机构为 １ ６家 ，
每家平均的省地级分支机构

为 ８５家。 其他中资和其他外资寿险公司的变化很小 ， 甚至其他外

资寿险公司每家平均的地级分支机构数 目还有所下降 （从 １ ４家到

９家 ）
。 这反映出 ：

银行系寿险公 司相对年轻 、
机构铺设块 ， 而

外资寿险公司在寿险市场有 向 中心城市收缩的趋势 。

银 行系寿险公司的业务转型效果

本节从增长
、 盈利 、 偿付能力 （反映综合风险程度 ） 和退保

（主要的现金流 出活动 ） 四个维度
，
分析银行系 寿险公司的业务

转型效果 。

增长状况。 进入新常态后 ， 中 国整体经济由 高速增长向 中高

速增长转变 ， 三类寿险公司的增长率均有所下降 。 对于营业收人

年均增 长率和总 资产年均增长率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分别 从４２ ． ６％

下降到 ３９ ． ４％
、
从 ５ ６ ． ４％下降到 ４３ ． ２％

，
其他 中资寿险公司 分别

从 １ ０ ． ３％上升到 １ ４ ． ９％ 、 从 ２２ ． ６％下降到 １ ５ ． ８％ ， 其他外资寿险公

司分别从 １ ２ ． ８％下降到 ９ ． ９％ 、 从 １ ４ ． １％下降到 １ ３ ． １％ 。 因 此 ， 银

行系寿险公司均继续明 显高于其他中资和其他外资寿险公司。

盈 利状况 。 进人新常态后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 的总资 产收益

率和净资 产收益率均
“

由 负转正
”

，
二者分别从 － ０

． ３％提高到

０ ． ４％ 、 从 －

２ ． ４％提高到 ２ ． ８％ 。 其他中资和 其他外 资寿险公司 的

盈利状况也显著好转 。 这显示 出 ： 中国 寿险业有 向
“

高质量发

展
”

阶段转变的趋势 ， 不过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在盈利状况上较其

他 中资寿险公司的相对劣势有所扩大 。

偿付能 力 （见表 ３ ） 。 偿付能力监管 （或资本充足监管 ） 是

世界大多数国家 银行保险监管体系 的核心内容 ，
而偿付能力充足

度 （ 又称
“

资本充足度
”

） 是定量分析核心指标之
一

。 进入新

常态后 ， 银行系寿 险公司 的排分没有多少变化 （ 从 ０ ． ３２ ８增加 到

０ ． ３ ３ ６ ）
， 偿付能力 充足度从最低变为最高 。 其他 中 资寿险公司

表３ 三类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
｜

银行系０
．

３３ ６０
．

３２８２
．

４００２
．

０４４２
．

４６４

表４ 三类寿险公司的退保率

存量退保率 （％ ）

２０ １ ３
？

２０ １ ７年｜２００６ 

？

２０ １ ２年

流量退保率 （％ ）

厂 ２０ １ ３
？

２０ １ ７年
丨２ ００６

－

２０ １ ２年

银行系 ４ ． ６８％ １ ． ９４％ １ ０ ． ４４％ ４ ． ７５％

其他中资 １ ０ ． １ ３％ ３ ． ８７％ １ ９ ． ９５％ ８ ． ０４％

其他外资 ３ ． ４４％ ３ ． ２２％ ８ ． ３３％ ６ ． ３７％

注 ： 存置退保率＝该期的退保金 ／
（该 期初长期险责任准备金 ＋该期长期险保

费 收入 ） ． 流置退保率 ＝该期的退保金 ／该期已赚保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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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排分下降较多 （从 ０ ． ２８ ８到 ０ ． ２６ ） ， 其他 外资 的排分则略有下

降。 这是由于 ：
银行系 寿险公司 的资本实力较强 ， 降低了高风险

业务 比重 ， 而其他外资寿险公司 的高风险的经营行为较少 ^

退保率 （见表 ４
）

。 退保风险是宏观决 策层很 关注的变量 ，

如多年 以来的 《金融稳定报告》 均以
一定篇幅分析 了保险业的退

保形势 。 进人新常态后 ， 银行系寿 险公司 的存量退保率从 ３ ． ８７％

大幅增 加到 １ ０ ． １ ３％
，
流量退保率从４ ．

７ ５％大幅提高的 １ ０  ？ ４４％ 。

这是主要是 由于 ：
中短期的理财型产品 占公司业务总量的比重提

高造成的 。 其他 中资寿险公司 的存量退保率大幅上升 ，
而其他外

资寿 险公司 的退保率变化不大 ，
这是 由于 ： 新常态后新开业的寿

险公司大多数为 中资 ， 它们的历 史上积累 的保单少 ，
市场竞争压

力大 。

对策建议

基 于前文分析结果 ， 笔者在综合 发达国 际经验和预判中 国

监管政策走势的基础上 ， 提出银行系寿险公司今后发展的对策建

议。

一

是在销售 渠道上 。

“

寿险是卖 的而 不是买 的
”

 （
Ｌ ｉ ｆｅ

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ｓｓｏ ｌｄ
，ｎｏｔｂｏｕｇｈｔ ）

，
所 以销售渠道在寿险经营中

非常重要。 由前文分析可知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非常依赖于银行渠

道发展理财投资型产品 。 新成立的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两

个核心工作之
一

是金融行为监管 ， 这要求改善金融服务提供者之

间的竞争状态和提升市场交易 效率 ， 所以很可能会逐步取消银行

保 险销售合作的诸多 限制规定 。 因此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应当 改变

过于依赖银行渠道的状况 ，
加 强销售渠道 的多元化 。 当前应主要

关注 ： 与网络科技公 司合作建设互联网平 台 （ 含改建 自 身 已有的

互联网 渠道 ）
， 优先提供标准化的或场景化的保险产品 ． 加快组

建较高素质的个人代理人队伍 ， 主要提供综合风险保障型或理财

型产品 。

二是在产 品类型上 。 由前文分析可知 ， 银行系 寿险 公司更

多开展了短期险业务和趸交型保费业务 ，
这是缘于 ： 这些业务与

银行存款或银行理财产品在期 间 、 收益和风险分摊上更为接近 。

近几年来 ， 短存续期寿险产品 、 趸交保费型寿险产品受到 了更强

的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 ，
且随着银行业和保险业在监管

规则制 定和运行上进
一

步协同 ， 这种保险产品将受到更大的负 面

影响 。 因此 ，
银行系寿险公司应当加强与银行股东的 资源整合 ，

多研发和销售 中长期产品 。 具体措施包括 ： 向中 长期贷款客户推

广包含寿命 、 意外医疗、 重大疾病、 长期护理等方面保险服务的

综合型产品 ， 向 团体客户推介企业年金 、 团体寿险 、 团体健康保

险等期 限较长且经营风险相对低的产品 ； 对于财务稳定性强的客

户 ， 优先推荐内含价值高的期缴型业务 。

三是在收人结构上 。 由前文分析可知 ，
银行系寿险公司的可

投资资金 的积累 较少 、 资金运用能力皎低或投资风险偏好较低 ，

使得其投 资业务 发展较为滞后 。 国际经验和 中 国近三四年的实践

表明 ， 随着保险深度逐步增加 和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 ， 保险公司

的收人和 利润会更多来 自投 资业务而非承保业务 ， 这
一

点不会随

市场经济模式和金融监管模式而改变 。 为 了提高投资业务的收入

贡献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 ：

一

方面要多 开发和 销售 中长期产品 ， 重

视私人业务 ， 降低退保率对 资金稳定性的 负面影响 ＜另
一

方面要

建设中长期资产 、 权益 资产和 另类资产的投资团 队 ，
考虑成立专

门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。

四 是在成本结构上。 近几年保险业强调
“

保险业姓保
”“

回

归保障
”

，
但是新成立的银行业和保险业 的综合性监管机构是否

会相对轻视金融属性差 ．
但更具有风险管理属性 的保障型寿险产

品 ， 使得监管基调改变 ， 尚需观察 。 进
一

步
，
考虑到银行系寿险

公司 的成本特点有降低 中 国 寿险公司过高 的业务 同质化程度的作

用 ， 因此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 当前仅仅需立足市场供需状况决策 ，

而不用 急迫地向保障型产品转型 。

五是在地理布局上 。 中国
“
一

二线
”

城市的保险市场竞争激

烈
，
在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后尤其如此 ， 因此 ， 银行系 寿险 公司

应当 继续向
“

三四五线
”

城市进行地理扩 张。 对 此
，

一

方面借助

主要股东是大 中型银行的优势 ， 利 用股东较广泛 的网 店布局所带

来的经营信息和社会资本 ， 在监管政策逐步收紧的苗头下 ，
加快

建立分支机构 ， 另
一

方面 ， 由 于非中心城市的 民众的金融保险知

识较少 ， 且难 以短期改变
，
所以要多销售那些容易理解 、 容易 比

较 、 容易购买 、 容易管理的简单型保险产品 。

六是 ， 在业 务转型效果上 。 从好的方面看 ，
银行系寿险公

司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，
有较好的偿付能力

，

且其优势在新常

态后有所提高 。 从差的方面看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盈利状况
一

直较

弱 ，
退保率有上升趋势 。 因此 ， 银行系寿险公司要从

“

重速度 、

轻质量
”

的增长方式向 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 ， 不用太担心风险 ，

只需要适 当关注现金流的稳定性 。 前文提出 的对策建议有助于在

当前阶段实现这些 目标 。 ？

（作者单位 ： 中 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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